國立高雄科技大學 化學工程與材工程系
專題老師回報單

1. 三年級實務專題(一)、(二)課程請自行尋找專題老師。
2. 獲得老師同意指導專題後，請老師在此表簽名，並將此表繳回系辦。
	年級
	
	學號
	

	班級
	□甲班　　□乙班
	姓名
	

	專題老師親簽
	



[bookmark: _GoBack]☆實務專題(一)、(二)期末成績由專題老師評定，期末若無專題老師評分，該課程則以零分計算。
☆欲辦理停修的同學，請注意辦理期限。
